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近年来，山东深
耕地方金融这片沃土，紧紧围绕中央金融工作方针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突出抓好改善金融供给、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重点工作，在全国金融
版图上绘就了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山东金融新样
本。

着力改善金融供给，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新旧动能转换为根本目
的，切实改进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益，全方位推进传统
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一是银行融资主渠道
作用较好发挥。积极协调落实降准降息、金融支农支
小、促进民间投资等国家政策，通过完善考核激励机
制、加强银政企对接、创新抵质押物等措施，引导银行
机构持续改善和创新服务，深挖资金供给潜力，银行融
资连续多年实现较快增长，较好满足了实体经济融资
需求。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农村承包土地经
营权、农房、林权、海域使用权、知识产权等抵质押贷款
业务得到较好推广，信贷资金更多流向“三农”、小微企
业、扶贫、棚户区改造等经济薄弱环节。二是区域资本
市场步入快速发展通道。围绕优化融资结构、“ 三去
一降一补”等政策要求，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功
能，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
渠道进一步拓宽。深化与境内外证券交易所合作，深
入开展后备企业培训推介活动，企业上市挂牌数量持
续增长；区域股权市场作为全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作
用日益凸显。2015年全面启动实施规模企业规范化公
司制改制“五年行动计划”以来，通过宣传发动、政策奖
补、设立引导基金等措施，已有过万家企业完成改制工
作，其中有上千家改制企业在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山
东能源集团、山东黄金集团、山东高速等省属国有企
业相继展开了债转股试点，在降低杠杆率的同时激发
了企业发展活力。深入探索财政金融联动机制，努力
发挥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作用，私募市场和股权投
资加快发展，为助推山东资本市场发展和产业转型升
级注入持续强劲动力。三是金融业风险管理功能持续
增强。积极谋划推出加快发展现代保险业的政策措施，
不断拓宽保险服务广度和深度，保险业经济助推器和
社会稳定器作用得到较好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
提质扩面，大病保险率先实现全省统筹，责任类、信用
类和健康类等涉及社会民生的保险业务加快发展。通
过开展期货知识培训、加强期货交易所合作等方式，引
导我省更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避险、保值功
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规范发展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农产品、石油、橡胶等领域启
动实施，促进各类大宗商品要素公开、公正、规范、
高效流转，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现代化的配售、
套期保值服务。

着力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稳健发展

全面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处置，着力完
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强化责任落实，较好维
护了区域金融稳定。一是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组建
全省风险处置工作专门班子，抽调精干力量集中办
公，建立了信息互通、舆情引导、责任落实等运行机
制，构建了省市县上下联动、政监金企四方协调配合
的工作体系。按照重点风险企业、风险企业、潜在风
险企业划分不同风险类型和风险等级，坚持因企而
异、分类施策，逐个制订化解方案。二是分类处置措
施得到较好落实。对全省担保圈、企业债券、上市公
司、非法集资等情况，逐一摸排，建立工作台账，实
行“ 销号”动态管理。着力做好担保圈风险处置化解

工作，引导风险企业灵活运用担保授信管理、融资方
式替代、打包收购等方式，阻断担保圈链，防止风险
蔓延扩散。对高风险行建立督办制度，限期消除风
险。市场化处置手段不断丰富，各级初步建立转贷应
急机制，两个省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规模都达到100亿
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不良资产流转平台作用初步显
现。三是区域信用环境持续改善。制订实施打击非法
集资、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等政策文件，深入推进互联
网金融和交易场所等领域清理整顿工作，切实维护金
融市场秩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快，中小企业
和农村信用数据信息库建设顺利推进，省级公共信用
信息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初
见成效；青岛、潍坊、威海、德州、荣成五市成功入
选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着力提高监管效能，推进地方金融改革

以发展普惠金融为导向，以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水
平和服务能力为重点，深入推进地方金融改革。一是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向纵深推进。深入推进农信社
改革，110家农信社全部改革成为农商行，治理能力
和经营水平逐步提升。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治
理结构，延伸服务触角，实现分支机构县域全覆盖，
并全部设立了小微企业专营机构。新型金融机构设立
步伐加快，首家民营银行——— 威海蓝海银行开业运
营，村镇银行总数稳居全国首位；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等设立工作实现突破。二是各类新型普惠金融
组织蓬勃发展。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开展创新业务，
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融资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民间融资从“ 地下”走到“ 地
上”，初步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发展。着力发展政府
性、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减量增资和
规模提升取得明显成效。稳妥有序推进权益类和大宗
商品类交易市场建设，股权、金融资产、文化产权、
农村产权等权益类交易蓬勃开展，海产品、矿石、板
材、畜牧产品等大宗商品交易日趋活跃。积极推动新
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试点提质扩面，在出资方式和限
额、资金用途等方面放宽政策限制，试点范围和业务
规模持续扩大。三是区域金融发展布局持续优化。做
好顶层设计、对标定位、具体规划、引资培育等重点
工作，济南区域产业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青岛
建设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政策争取、项目
引进、交流合作、平台搭建、宣传推介等工作成效明
显，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在央行对全国金改区的考评中
获得第1名，2017年3月青岛在全球金融中心最新排名
中位列第38位。制订出台支持县域金融创新发展的政
策文件，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省20个县（ 市）
和莱芜市，各试点县（ 市）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
发展模式，较好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有效促进了全
省县域金融发展。四是地方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2013年，山东省政府出台《 关于建立健
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意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
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全省17个市、
137个县（ 市、区）全部独立设置了金融工作机构，
并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承担地方金融监管
职责；同时，建立完善了事前审核、年度审查、分类
评级、高管约谈、行业自律等监管制度。创新开展地
方金融立法工作，《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经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2016年7
月1日正式施行，开创了省级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先
河，为实现中央和地方分层有序监管、促进地方金融
发展和风险防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 作者为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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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91012 . 3亿

元，本外币贷款余额69786 . 6亿元
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5386 . 41

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2899 . 91
亿元

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达到2902家
(齐鲁、蓝海股权交易中心)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有116家

全省股票、债券两项直接融资达到

1814亿元；上市公司244家
全省实现直接融资3658 . 79亿元；

上市公司282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从

无到有，达到625家

全省有296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余额374 . 80亿元

全年共完成保费收入1128 . 03亿

元；累计赔付324 . 56亿元

全省421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

额564 . 81亿元

全省实现保费收入2055 . 46亿元，

保险赔付547 . 86亿元

全省(不含青岛)有权益类交易场所17
家，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有10家全省(不含青岛)有权益类交易场所12家

全省有融资担保机构519家，注册资

本477 . 3亿元、户均0 . 92亿元
全省有融资担保机构407家，注册资

本总额669 . 07亿元、户均1 . 64亿元

截至2012年底 截至2017年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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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工行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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